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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十月二十九日）

出席電台節目後會見傳媒的談話內容︰ 

 

記者：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早前講到，就第五次人大釋法，即

就宣誓的人大釋法，覺得可惜和可以避免，就他的講法你有何

看法？你認為人大釋法的決定是否有錯？ 

 

律政司司長：就人大釋法的事情我過往都就此發表過意見。我

一直認為相關的事件如果可以在香港的司法制度中處理，最好

便在我們的制度中處理。原因是在「一國兩制」之下，我們如

果要維護「兩制」，其中最需要的是要明白「兩制」的特點和

「兩制」的分別，亦要在有關的司法工作中，最重要是突顯司

法獨立的重要性。就釋法事件，當然我們從特區的角度看這件

事才有這個看法，我作為律政司司長亦有責任維護香港司法獨

立和香港的司法機構在《基本法》下的保障，當然我們亦要同

時理解中央在這件事情上有其觀點。這可以說在「一國兩制」

之下，往後再走下去時，我們如何就「兩制」之間的一些問題



可以有更好的溝通，我認為我們往後可以去做的。當日在法律

年度開啟典禮時，我亦講到往後有任何事情若然真的有實際需

要去考慮是否應該釋法，大前提是當然我們接納根據《基本法》

下，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釋法權，

但如何行使這個釋法權，應該要非常小心和謹慎。若然事情可

以在香港的司法系統或法律制度內處理，容許由香港的制度處

理，這並不會破壞「一國兩制」，反而更加突顯「一國兩制」

的優勢，和突顯到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有能力在國家利

益的大前提之下獨立地處理一件事，反而對「一國兩制」的落

實有一個正面的考慮，希望往後都可以從這途徑考慮和處理這

些問題。 

 

記者：就一地兩檢的議案，林太表示政府要同時啟動「三步走」

的程序，立法會審議到哪個階段政府才會同時啟動？民主派指

下星期會完成審議，政府現時的評估如何？ 

 

律政司司長：首先我們很希望立法會在下星期三和星期四可以

完成審議特區政府提出的動議，因為以往也解釋過，不同的官

員也講過，整件事有時間性，我們很希望在明年第三季，當高



鐵（香港段）通車時可以如期落實一地兩檢的安排，我們亦提

出了「三步走」的建議。「三步走」的第一步，即內地與香港

達成一個合作安排，和第二步是要過全國人大常委的程序，我

們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所以一方面我們在尊重立法會的大

前提下，我們提出了動議，雖然這個動議沒有法律約束力，但

這是我們尊重立法會的情況之下而提出的。我亦希望再次強調，

我們提出這個動議並非如個別人士指特區政府想將立法會作為

一個橡皮圖章，絕對沒有這個的意思，反而我們希望透過這個

程序，讓立法會的不同派別、不同黨派、不同背景的議員可以

代表他們的選民，就一地兩檢的事宜提出他們的觀點，而當中

我們亦會小心聽取他們的意見，如果有任何意見我們認為可以

幫助進一步完善我們現時手上的工作，我們一定會小心跟進。

但因為當中有時間性，我們也要取得平衡，一方面我們繼續進

行立法會有關動議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我們亦要抓緊時間去繼

續處理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工作。第三步本地立法則希望在明年

年初盡快可以提出。所以同步進行是一方面是我們繼續進行立

法會有關動議的程序，但另一方面我們不會停手不處理第一步

和第二步的工作，特別是第一步，正如剛才所講，立法會議員

的意見我們會小心聆聽，可以的話我們會積極跟進。 



 

（請同時參閱談話全文英文部分。）  

  

完 

201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日） 

 




